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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中國人壽中國人壽中國人壽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批註條款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批註條款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批註條款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批註條款  保單條款保單條款保單條款保單條款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調整） 

【本批註條款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免費申訴電話：0800 021200 備查日期及文號：97.01.21中壽商一字第 0970121003號 網址：www.chinalife.com.tw  

 

【批註條款的訂定及責任的開始】 第 一 條 本「中國人壽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本公司銷售之終身型分紅生死合險保險契約（以下簡稱主契約），本批註條款經本公司同意批註於主契約後始生效力。 本批註條款所規定事項與主契約有所抵觸時，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調整】 第 二 條 被保險人於主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間屆滿後身故者，本公司依主契約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若申請當時之已繳「年繳化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之金額大於「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則本公司改以已繳「年繳化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之金額給付。 前項所稱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係指按被保險人身故或全殘廢時主契約保險金額及主契約訂立時保險費率表所載之年繳保險費計算而得之金額，不含次體加費及附加契約之保險費。 

 

【本批註條款之適用限制】 第 三 條 本批註條款於下列情形之一時，不適用之： 一、主契約申請減少保險金額。 二、主契約已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 三、主契約已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 四、已申領提前給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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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批註條款得批註之商品名稱如下： 

中國人壽大紅大利終身保險 

中國人壽金喜年年終身保險 

 


